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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合約商的管理機制

最近，沉寂一時的國艦國造計畫突然又躍

上媒體版面，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然而，這

次國人關注的對象不是國防軍事單位，而是負

責潛艦製造的主合約商台船公司。根據報載，

台船公司即將與某船舶設計公司進行簽約儀

式，主要內容是設計未來我國海軍的潛艦藍

圖。由於設計合約金額可觀，所以引來許多國

外廠家的參與，無形中也造成海軍許多不必

要的困擾。國防部作為這項購案的主事者，也

在這次設計合約的輿論中被有關人士多次責

問，而根據海軍單位的對外說明內容顯示，海

軍表明立場不介入主合約商台船公司的採購

招標作業，以此規避不必要的困擾，同時說明

雙方責任與義務關係。雖然這個突發事件已

經逐漸平息，可是這件意料之外的次合約商遴

選事件，卻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檢視我們

對次合約商管理應該具備的監管機制是否完

備。

次合約商的定義與管理現況

次合約商是指提供勞務、財物於主合約商

或是次合約商的任何供應商、批發商、零售商

或企業的統稱。這裡的主合約商也是得標廠

商的同義詞。而次合約商則是分包商的概念，

但是他不僅止於主合約商以下的第一層分包

商，複雜的購案可能會牽涉到第二層的次合約

商，甚或第三層次。然而，不管是第幾層的次

合約商，最重要原則是主合約商有責任遴選合

乎購案最大利益的次合約商共同履行合約，而

這也是買方最重視的關鍵問題。有了次合約商

當然就有了次合約，所謂的次合約則是泛指提

供勞務、財物等標的物，以協助主合約商或次

合約商完成主合約的任何形式的合約文件，通

常包含(但不限於)採購清單、修正採購清單或

變更採購清單。

目前，我國政府採購法中並沒有次合約商

的專有名詞，而是使用分包商的名稱。如果從

買方的角度而言，次合約商的名稱比較合乎主

從的概念，畢竟主合約商是唯一跟買方進行合

約簽訂的一方，次合約商的產生是立足在主合

約的前提之下，所以用次合約商的概念較能說

明主從關係，這是從買方立場看待次合約商的

觀點。至於分包商的用語，筆者認為比較適合

用在主合約商的立場，畢竟主合約商跟分包商

是傾向屬於合作夥伴關係，雖然分包商可能

是主合約商透過採購招標機制，遴選合格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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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一起來完成主合約內容的部分工程或勞務，

概念上比較符合分包合作、同心協力的意涵，

所以用分包商比用次合約商來得平等互惠。然

而，不論使用次合約商或是分包商的名稱，其

實對買方而言，最重視的關鍵問題是責任歸

屬，亦即任何違反主合約事項的履約行為或結

果，都必須由主合約商完全承擔。但是為了避

免事後處理的消極作為，事前防範的積極管

理機制還是有其必要。

除了前述次合約商或分包商的概念之外，

政府採購法還有個專有名詞—轉包。依照政

府採購法第65條第2項規定，轉包是指採購合

約中應自行履約的全部或主要部分，由其他廠

商代為履行；而根據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7條規定，所謂「主要部分」是指招標文件標

示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的部

分。所以轉包的構成要件是根據招標文件標示

的「主要部分」，換言之，是否可以轉包應該看

招標文件如何規範。然而，實際上一般招標文

件通常沒有標註「主要部分」或「自行履行部

分」，所以當真正發生履約爭議時，這一部分

也常常是爭議的焦點所在。因此，針對分包與

轉包的規範，我國政府採購法的大原則是「明

禁轉包、允許分包」1，但是如何定義轉包或分

包，則必須在招標文件上有比較明確的規範，

這是避免產生爭議的首要方法。

解釋完前面幾個重要的觀念跟名詞後，接

下來我們看看目前政府採購法是如何規範次

合約商或分包商的管理機制。大體上而言，我

國政府採購制度對於次合約商的管理機制是

相對寬鬆，特別是我們的法規體系中，沒有特

別明確針對次合約商或分包商管理的具體法

條規範。其次，根據採購法的規範，政府採購

允許分包，但是除非招標文件有特別標明要

經過機關備查，否則主合約商找分包廠商是不

需要經過機關同意。這樣的立法對購案簡單、

金額相對不高的個案其實毫無作用，畢竟簡單

或金額不高的購案會需要動用次合約商的機

率普遍不高。至於相對複雜或期程較長、金額

較高，需要更多次合約商的參與才能完成的購

案，這樣的立法又感覺相對被動消極，無法達

到監督管理的效果。因為除非招標文件有特

別標明要經過機關備查，否則廠商找分包廠

商是不需要經過機關同意。試想，一個負責大

型複雜購案的承辦人員，如何能夠確保在設計

標單的同時，關注次合約商的遴選條款，其實

這是一件風險非常高的期待。以這次海軍委

託台船公司監造潛艦為例，筆者不確定這份複

雜的購案標單有無清楚規範次合約商的監督

管理條款，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一切照合約

走就是回應媒體或有關人士最佳的答案。如

果沒有這方面的條文，不但容易造成日後履約

監督的困擾，同時也難保相關部門對海軍承

購單位當責的追究。不過，晚知道總比不知道

次合約商的管理機制

  1. 政府採購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轉包的禁止是針對工程契約和勞務契約，至於財物契約的部分，只有限定「需
經一定履約過程，非以現成財物供應者」才有禁止轉包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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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好，也許經過這個事件，海軍可以通盤檢

視合約內容，在允許變更合約條文的前提下，

提出修正次合約商的監督管理條文。

次合約商的管理機制

接續回歸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既然次合約

商的管理機制是如此重要，而且複雜購案通常

免不了會動用次合約商或分包商參與主合約的

執行，那麼在我們慣常運用的政府採購法中，

建立專章專款規範次合約商的管理監督，事實

上是比較主動積極的作法。以下本文從事前審

查、事中核備、事後稽核的管理機制設計角

度，提出規範次合約商的管理監督的拙見：

一、事前審查

針對大型且複雜的購案，作為買方的政府

採購部門或需求部門，有必要在簽訂採購合

約前，於合約條文內規範事前審查合約商的

採購管理機制，這是確保主合約商遴選次合約

商的過程，能夠符合買方利益的最基本前提。

如果主合約商內部採購管理機制不夠健全，

後續出現遴選差錯的機率也會相對較高。所

以，與其被動等待遴選次合約商的不確定結

果，作為負責任的買方，政府部門應該採取相

對積極主動的事前審查方式，確保主合約商

的採購管理機制是健全完備的。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採購管理機制的審查必須仰賴相關

專業人員，同時對於審查的重點與流程，也是

購案人員應該關注的議題。然而，究竟應該如

何規範審查重點與流程，以及那些專業素養

是審查人員應該具備的條件，限於篇幅因素，

本文留待後續再作介紹，在此不作贅述。但

是，基於制度發展的長久性，以及免除購案人

員在設計合約條文的繁瑣壓力，本文建議應

該就此課題訂定相關法律規範，使從業人員

可以有更明確的依歸與相對應的做法。

二、事中核備

所謂事中核備的概念是指購案執行過程

中，主合約商基於履約需要，認為有遴選次合

約商以協助完成購案的前提，合約條文應該

包含遴選核備的履約規範，這種規範性的條

文可以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形式，也可以是

口頭或書面告知的核備方式，重點是提醒主合

約商適時提供遴選次合約商的相關資訊，以

便於買方能夠掌握主合約商的履約進度。特

別值得關注的是，無論公家單位或私人企業，

選商招標有其一定的作業流程與時間考量，為

了降低核備動作可能產生的履約爭議，合約

條文應該要特別加註主合約商應自行考量採

購作業流程等文字說明，以免因為核備流程

造成無謂的紛爭。

三、事後稽核

稽核，聽起來好像是挑毛病的意思。其實

不然，這裡所謂的稽核並不是要求買方檢討

主合約商是不是選錯了次合約商，也不是要求

合約商應該如何選擇次合約商。相反地，對於

次合約商的遴選結果，買方是沒有權力可以做

任何評斷，甚至不宜有任何影響遴選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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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發生。理由非常簡單，任何關乎最終履

約結果的責任歸屬，都應該是兩造雙方權利

義務與履約事實的對應比較，其他影響責任

歸屬的不利因素都必須盡可能的排除。所以，

主事者介入主合約商的遴選作業，其實就是給

自己製造不必要的不利因素。但是，買方對於

次合約商的遴選作業卻也不能完全不去瞭解，

因此，本文在此所建議的事後稽核觀念，其實

是瞭解主合約商在次合約商的遴選過程，是否

確實依照該公司的採購管理機制，同時瞭解

次合約商的產生，是否在合理決策的前提下遴

選出來的。換言之，本文所謂事後稽核的重點

在於次合約商的遴選過程，而不是遴選結果。

我們關注的是主合約商是否依照他們所說的

採購方式，遴選出次合約商，而不把稽核焦點

擺在次合約商是否適格的問題上。當然，跟前

面提到的事前審查一樣，對於稽核作業應該

如何進行，以及稽核人員應該具備哪些專業素

養，限於篇幅因素，暫且保留待日後再作補充

說明。

文末省思

長久以來，政府採購因為分包或是轉包所

引發的爭議案例俯拾皆是，特別是重大公共工

程所造成的個案尤多。這次台船公司因為承

攬海軍潛艦研發製造的採購案例，衍伸出次

合約商遴選的媒體事件，算是以往較少發生的

案例。然而，這件突然躍上媒體的次合約商事

件，雖然對國軍相關部門造成不小的困擾，卻

也提供我們難得的機會，可以藉此檢視我國

政府採購對於次合約商的管理機制。本文藉此

事件提出檢視當前次合約商的管理機制，以

及建議未來增修政府採購法有關次合約商的

規定，期望能夠拋磚引玉，提醒國人重視次合

約商的管理機制，以避免日後再因為缺乏相關

規範而造成購案機關或承辦人員無謂的困擾

與負擔。

除此之外，本文也順便藉此案例，再次省

思國防武器系統採購的理想與事實之間的差

距。根據武器系統研發採購的壽命週期，每個

階段的採購流程有其規劃的階段目標與決策

點，在前一個採購流程尚未完成階段目標之

前，下一階段的採購作業是不應該啟動執行

的，這正是過去我們對武器採購壽命週期所

遵循的里程碑管理決策機制，因為我們都很

清楚，軍事武器系統的籌獲階段，是一個相當

冗長與耗時的計畫與準備過程，同時也因為這

種長期準備的過程有太多不可知的變化，所以

計畫的轉變與修正，甚至因為任務或敵情改

變而中止的研發購案都在所難免。因此，通常

一項武器系統研發採購，在還沒有確認工程

設計的可行性之前，原型量產的購案是不會啟

動的。如果這是我們應該遵循的武器系統研

發採購作業流程，那今天我們委由台船研發

製造潛艦是不是倉促了點，畢竟設計合約的

履約結果都還沒出來，還是這是國軍武器系

統採購理想與現實的殘酷。

次合約商的管理機制


